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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
并银函〔2022〕9号

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关于省政协十二届

五次会议经济建设类第0228 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刘维奇委员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

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中心支行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主要

工作情况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金融支持

乡村振兴领导组，统一领导、统筹安排全省人民银行金融支持乡

村振兴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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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政策引领。联合银保监、证监、财政、农业农村、

乡村振兴、地方金融管理六部门，牵头制定金融支持山西省巩固

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，从工作目标、

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、基础服务、服务能力、政策保障、组织领

导六方面对全省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工作进行整体布局。

（三）完善激励约束。联合银保监部门开展省、市、县三级

银行业金融机构 2020 年度的考核评估工作,将金融支持产业发展

情况作为考核指标。下发 2020年度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

评估结果的通报，推动相关机构及时采取措施，提高金融服务乡

村振兴质效。

（四）扩大信贷投放。运用支农、支小再贷款，引导金融机

构加大对乡村振兴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。2021 年末，全省人民银

行支农、支小再贷款余额分别达 XX亿元、XX亿元，使用率均超过

XX%；全省涉农贷款余额达到 XX万亿元，较年初增加XX亿元，同

比多增XX亿元。

（五）拓宽农业农村抵押物范围。以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

名义制定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抵（质）押贷款试点工作方案，引导

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参与试点。探索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

贷款“线上”模式。2021 年 8月，指导建设银行山西省分行投放

首笔“地押云贷”，相关企业通过抵押土地经营权获 XX万元。

（六）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。向银行业金融机构

推送省级以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名录，对 649 家省级以上农业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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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企业融资情况进行监测。截至 2021 年末，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授

信获得率达 XX%，贷款余额 XX亿元。指导农业发展银行山西省分

行、农业银行山西省分行等推广发展“吕梁模式”和“乡村振兴

贷”，积极满足当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的推进金融行业与农村同步发展、提升农民

群体金融与法律素养等建议，我们将积极采纳落实，进一步做好

相关工作

（一）健全金融机构组织体系。我中心支行将在职责范围内，

引导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结合自身职能定位，进一步完善支持乡村

振兴的工作机制和内部制度安排。全国性银行省内分支机构按照

各行总行统一要求，明确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的牵头部门，确保乡

村振兴金融服务工作力量充足；晋商银行和山西银行设立专门的

乡村振兴金融部或在相关部门下单列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条线，结

合自身业务优势，突出重点支持领域，打造综合化特色化乡村振

兴金融服务体系；各级农信机构构建责任清晰、执行有力的乡村

振兴工作机制，保持金融服务队伍总体稳定；村镇银行坚持支农

支小的市场定位，专注信贷主业，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适配

性和能力。

（二）强化特优产业融资支持。我中心支行将在职责范围内，

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围绕农产品精深加工特色优势产业集

群，制定差异化支持措施，开发专属贷款产品，提供全流程金融

服务；加大对稳粮保供、晋中国家农高区（山西农谷）、雁门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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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牧交错示范带和“南果中粮北肉东药材西干果”五大平台项目

建设的支持力度；针对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产业化龙头

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点，丰富贷款产品体系，积极探索支

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有效模式。

（三）加强政策宣传和法律教育。我中心支行将在职责范围

内，加强农村金融教育，持续开展“3·15金融消费者权益日”“普

及金融知识，守住‘钱袋子’”“金融知识普及月”等集中性金

融知识普及活动；推进金融教育示范基地建设，因地制宜创新教

育模式；深入实施“金惠工程”项目，推动农村地区“金融与诚

信”小学课程全覆盖；畅通金融消费者投诉渠道，线下推动设立

山西省金融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工作站或市、县人民调

解委员会，线上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和中国金融消费纠纷调解

网，发挥“总对总”在线诉调对接机制作用，不断加强农村地区

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。

如您对以上答复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
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

2022年 3月 28日


